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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元）

233,839,

775.74

280,380,

465.38

280,380,

465.38

-16.

60%

714,821,

693.80

776,

834,

918.35

776,

834,

918.35

-7.9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元）

2,699,642.81

21,262,

633.38

21,321,

095.73

-87.

34%

-17,463,

623.17

30,332,

590.24

30,318,

135.14

-157.

60%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 润

（元）

-15,277,

628.79

17,003,

193.24

17,061,

655.59

-189.

54%

-39,408,

985.64

6,977,

011.92

6,962,

556.82

-666.

01%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元）

一 一 一 一

95,880,

584.46

111,

125,

437.00

111,

125,

437.00

-13.72%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01 0.11 0.11

-90.

91%

-0.09 0.15 0.15

-160.

00%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01 0.11 0.11

-90.

91%

-0.09 0.15 0.15

-160.

00%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0.22% 1.43% 1.43% -1.21% -1.28% 1.83% 1.83% -3.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 资 产

（元）

2,566,470,828.47 2,689,514,890.44 2,689,701,952.13 -4.5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

者 权 益

（元）

1,330,469,971.16 1,360,090,968.04 1,360,128,913.17 -2.1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公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

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 ），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

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

该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

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443,269.20 -561,385.91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1,136,446.61 25,216,916.76

主要系公司取得的各项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877.74 350,539.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68,783.55 3,060,707.76

合计 17,977,271.60 21,945,362.47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3年9月30

日

2022年12月

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8,282,

420.28

5,207,

348.44

251.09%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青贮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129,

778.62

7,232,

912.83

40.05%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各类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032,

012.70

1,693,

932.18

138.03%

主要系待摊的青贮费用尚未决算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99,

331.64

2,377,

776.91

240.63%

主要系母公司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91,

616.46

1,427,

606.46

179.60%

主要系预付购置长期资产的款项重

分类所致。

应付票据 0.00

12,000,

000.00

-100.

00%

主要系报告期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应付账款

139,488,

893.96

205,783,

478.44

-32.22%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原材料采购款所

致。

合同负债

8,267,

213.49

12,313,

883.62

-32.86%

主要系报告期对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的合同负债确认收入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3,978,

236.49

14,149,

834.68

2048.28

%

主要系相对于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24,407.03

1,600,

804.87

-48.50%

主要系报告期待转销项税额下降所

致。

长期借款

115,256,

722.10

428,191,

146.15

-73.08%

主要系相对于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减：库存股 0.00

8,069,

034.24

-100.

00%

主要系报告期回购限制性股票所致。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3年1-9

月

2022年1-9

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55,337,

796.89

41,749,

995.68

32.5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增加宣传促销活

动所致。

研发费用

7,210,

719.13

12,495,

582.84

-42.29%

主要系报告期研发项目尚处于初始

阶段所致。

财务费用

4,610,

988.47

7,476,

399.56

-38.33%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贷款贴息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197,

865.60

9,493,

386.98

-249.

56%

主要系报告期阶段性牛群结构调整，

牛只数量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51,389.25

2,476,

258.51

-81.77%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与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2,235.78

1,355,

493.03

-51.14%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减

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159,

383.14

6,614,

857.87

-162.

88%

主要系母公司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3年1-9

月

2022年1-9

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5,959,

329.86

69,033,

160.87

-33.42%

主要系报告期经营性往来款减少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39,392,

702.23

24,753,

656.20

59.14%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生物资产收到款

项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1,342,

497.39

137,466,

285.36

-48.10%

主要系报告期减少固定资产及工程

投入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34,300,

000.00

910,000,

000.00

-52.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的长期借款减

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7,520,

000.00

108,769,

872.46

-93.09% 主要系公司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3,099,

999.05

638,000,

000.00

-30.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4,230,

352.60

440,064,

382.05

-87.68%

主要系本期相对于上期无H股回购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372.37

18,226,

334.66

-100.

01%

主要系本期相对于上期无存放于境

外款项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61（其中A股

股东 22155户 ，非

上市外资股登记

股东6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省 农垦

资产经 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0%

37,931,

665

0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6.47%

32,197,

400

24,148,050 质押 32,197,400

兰州庄 园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80%

30,894,

700

0

上海福 菡商

务咨询 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71%

7,253,

200

0

张亚杰 境内自然人 1.38%

2,698,

000

0

阮寿国 境内自然人 0.90%

1,763,

000

0

王小妹 境内自然人 0.57%

1,105,

600

0

中信证 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7% 729,492 0

朱大武 境内自然人 0.34% 670,000 0

国泰君 安证

券股份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7% 527,00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37,931,665

人民币 普通

股

37,931,665

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司 30,894,700

人民币 普通

股

30,894,700

马红富 8,049,350

人民币 普通

股

8,049,350

上海福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7,253,200

人民币 普通

股

7,253,200

张亚杰 2,698,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2,698,000

阮寿国 1,763,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763,000

王小妹 1,105,6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105,6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29,492

人民币 普通

股

729,492

朱大武 67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67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7,005

人民币 普通

股

527,0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

司是一致行动人， 上述两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阮寿国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1,763,000股, 朱大武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670,000股。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因使用未经检验的压力管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

特种设备” 和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 的规定，于

2023年10月25日收到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市监处罚〔2023〕0507号）。

参照《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则》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

过错等方面，责令西安东方乳业办理压力管道的使用登记，责令西安东方乳业停止使用未经检验的压力

管道、并给予罚款19万元的行政处罚。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西安东方乳业已对涉事压力管道进行整改，并已取得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上述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5.1条、第9.5.2条、第9.5.3条和第9.5.4条规定的情形，本次行政处

罚事项不存在因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导致可能被强制退市的情形。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1月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5,610,991.97 256,417,848.2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4,345.00

应收账款 51,753,918.61 65,543,264.41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8,282,420.28 5,207,348.4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0,129,778.62 7,232,912.8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78,993,840.37 224,482,677.7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32,012.70 1,693,932.18

流动资产合计 488,827,307.55 560,577,983.8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4,471.00 44,471.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327,573,132.20 1,385,994,143.66

在建工程 4,314,905.78

生产性生物资产 592,648,300.00 598,699,000.00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45,772,441.39 43,375,672.02

无形资产 91,892,594.33 94,292,676.9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306,728.12 2,912,621.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99,331.64 2,377,776.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91,616.46 1,427,606.4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77,643,520.92 2,129,123,968.30

资产总计 2,566,470,828.47 2,689,701,952.1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44,794,427.60 530,618,943.13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2,000,000.00

应付账款 139,488,893.96 205,783,478.4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8,267,213.49 12,313,883.6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870,633.43 6,925,034.71

应交税费 6,628,408.19 6,315,806.84

其他应付款 32,759,181.56 34,519,539.2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3,978,236.49 14,149,834.68

其他流动负债 824,407.03 1,600,804.87

流动负债合计 1,042,611,401.75 824,227,325.5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15,256,722.10 428,191,146.15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41,229,892.15 38,973,977.47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526,029.66 518,293.87

递延收益 30,865,523.87 32,545,222.29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11,287.78 5,117,073.6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3,389,455.56 505,345,713.38

负债合计 1,236,000,857.31 1,329,573,038.9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5,539,347.00 196,698,69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38,841,383.87 545,751,074.11

减：库存股 8,069,034.24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164,035.03 46,164,035.0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9,925,205.26 579,584,14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0,469,971.16 1,360,128,913.1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0,469,971.16 1,360,128,913.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66,470,828.47 2,689,701,952.13

法定代表人：姚革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毅 会计机

构负责人：潘进文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714,821,693.80 776,834,918.35

其中：营业收入 714,821,693.80 776,834,918.3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28,575,756.47 757,072,696.17

其中：营业成本 584,098,084.80 623,991,487.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8,272,407.05 7,144,826.72

销售费用 55,337,796.89 41,749,995.68

管理费用 69,045,760.13 64,214,404.37

研发费用 7,210,719.13 12,495,582.84

财务费用 4,610,988.47 7,476,399.56

其中：利息费用 8,315,527.13 30,799,643.68

利息收入 4,241,758.89 5,240,128.11

加：其他收益 6,682,342.50 7,222,599.19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632,942.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

-630,126.59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4,197,865.60 9,493,386.9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142,574.01 -10,383.1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22,654.8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21,412,159.78 35,812,227.53

加：营业外收入 451,389.25 2,476,258.51

减：营业外支出 662,235.78 1,355,493.0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21,623,006.31 36,932,993.01

减：所得税费用 -4,159,383.14 6,614,857.8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17,463,623.17 30,318,135.1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17,463,623.17 30,318,135.14

2. 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 号填列）

-17,463,623.17 30,318,135.1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

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463,623.17 30,318,135.14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17,463,623.17 30,318,135.1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15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

为：元。

法定代表人：姚革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毅 会计机

构负责人：潘进文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15,131,783.15 858,301,972.3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622,486.47 27,881,237.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48,754,269.62 886,183,209.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94,907,494.45 604,786,153.2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2,311,074.52 73,134,353.9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695,786.33 28,104,104.7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959,329.86 69,033,160.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2,873,685.16 775,057,77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880,584.46 111,125,437.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00.6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9,392,702.23 24,753,656.2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392,702.23 24,754,656.8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1,342,497.39 137,466,285.36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342,497.39 137,466,285.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49,795.16 -112,711,628.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34,300,000.00 91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520,000.00 108,769,872.4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1,820,000.00 1,018,769,872.4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3,099,999.05 63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36,825,921.54 37,274,277.7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4,230,352.60 440,064,382.0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4,156,273.19 1,115,338,659.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336,273.19 -96,568,787.2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372.37 18,226,334.6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406,856.26 -79,928,644.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4,017,848.23 362,906,875.7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5,610,991.97 282,978,231.55

（二）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3-049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革显先生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9人，其中董事姚革显、马红富、杨毅、张骞予、王

海鹏、张玉宝参加现场表决；董事连恩中、张宇、孙健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姚革显先生主持会议，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3-050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3年10月3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监事王学峰参加现场表决，监事王凤鸣、杜魏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凤鸣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3-05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完善公司内控，确保《公司章程》的条款与现行法律

法规有效衔接，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外的任何其他职务， 并与公司及

公司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外的任何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影响其进

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应当忠

实的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受损害。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与公司

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第一百一十五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

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在董事会中发挥参

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达不到本章程规定的条件时， 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

时补足独立董事人数。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1/3。

第一百一十七条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根据上市地的法律、行政法规、股票上市交易所的规定和其他有

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具备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独立性；

（三）知晓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

则；

（四）具备五年以上证券、金融、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其中，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丰富的

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2.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

士学位；

3.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

位有 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五）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职责；

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一十七条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根据上市地的法律、行政法规、股票上市交易所的规定和其他有关

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具备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独立性；

（三）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

则；

（四）具备五年以上法律、会计、管理、财务、经济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

必需的工作经验；

（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公司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1名会计专业人士。 以会

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

经验，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2.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

士学位；

3.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

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一十八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有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得担任公

司的独立董事: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

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配偶

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

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的人员， 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任职的人员；

（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人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一百一十八条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 （含拟任职上市

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应当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

的职责。

新增本条后，原《章程》其他条款顺延。

第一百一十九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有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

的独立董事: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公司前10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

前5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

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

职的人员；

（七）最近12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

其他人员；

（九）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人员。

前款第四项至第六项中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不包括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且按照相关规定未与上市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企业。

第一款中“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

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重大业务往来” 是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或者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任职” 是指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独立董事应当每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自查， 并将自查情况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每年对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年

度报告同时披露。

第一百一十九条 独立董事应勤勉尽职，提供足够的时间履行其职责。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独立董事本人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

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和权限、

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独立董事应当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独立董事的权利。独立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

其他独立董事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独立董事本人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独立

董事应当事先审阅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见，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

为出席。

独立董事连续2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也不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

为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解除该

独立董事职务。

第一百二十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两届。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公司可以经法定

程序解除其职务。 提前解除职务的， 公司应将其作为特别披露事项予以披

露。

第一百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6年。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公司可以经法定程

序解除其职务。提前解除职务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具体理由和依据。独立董

事有异议的，公司应当及时予以披露。

第一百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独立董事辞职应向

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在任期内辞职或者被免职的，

独立董事本人和公司应当分别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股东大

会提交书面说明。

如果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低于本章程规

定的条件时，在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独立董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及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 董事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改选独

立董事，逾期不召开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可以不再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二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独立董事辞职应向董

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公司股东

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 公司应当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原因及关注事项

予以披露。

如果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

占的比例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条件时， 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

的，拟辞职的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至新任独立董事产生之日。 公司应

当自独立董事提出辞职之日起60日内完成补选。

第一百二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下列事项向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股权激励计划；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

额高于三百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借款或其他

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以书面方式发表以下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

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本条第一款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 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

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

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第一百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二）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与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重大利益冲突事项进行监督，

促使董事会决策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专业、客观的建议，促进提升董事会决策水平；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所发表的意见应在董事会决议中列明。 独立董事

还享有下列特别职权:

（一）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权；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议权；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权；

（四）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利润分配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

（五）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提议权；

（六）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七）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但不得采取有偿或者

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赋予的其他

职权。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

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应当赋予独立董事

以下特别职权：

（一）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二）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四）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利；

（五）对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独立董

事行使第（一）项至第（三）项职权，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独立董事行使本条所列职权的，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上述职权不能正常

行使的，公司应当披露具体情况和理由。

新增本条后，原《章程》其他条款顺延。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

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三）被收购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四）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新增本条后，原《章程》其他条款顺延。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

（以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本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第一百二十五条所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可以根据需要研究讨论公司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

和主持；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

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

第一百二十四条 独立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

和运作情况，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

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全体独立董事年度报告书，对

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第一百二十七条 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述职报告，对其履行

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最迟应当在公司发出年度股东

大会通知时披露。

新增本条后，原《章程》其他条款顺延。

第一百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应当制作工作记录，详细记录履行职责的情况。 独

立董事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资料、相关会议记录、与公司及中介机构工作

人员的通讯记录等，构成工作记录的组成部分。 对于工作记录中的重要内容，

独立董事可以要求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公司及相关人员应当予

以配合。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应当积极配

合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公司应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及时向独立董事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定期通报公司运营情况，必要时可组

织独立董事实地考察。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确保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畅通，确保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时能够获得足够的资

源和必要的专业意见。 公司应保障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为保证独立董事有效行使职权， 公司应当向独立董事定期通报公司运营情

况，提供资料，组织或者配合独立董事开展实地考察等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行使职权时所需的费

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三十条 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行使职权时所需的费用由

公司承担。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 津贴的标准由董事会制订

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一百三十一条 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与其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津贴。津贴

的标准由董事会制订方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公司章程》后续条目依次顺延，条款内容不变。

上述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相关职

能部门办理后续工商备案手续等事宜。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1日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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